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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自学考试将于10月29日至30日举行。沈阳市招考办特别

提示广大考生要严格遵守考务规定和考试纪律，做到诚信考

试，公平竞争，圆满顺利完成考试任务。 考试用具带齐。考

生参加考试时要携带准考证和黑色或兰色签字笔、钢笔、圆

珠笔等考试用具。考生答题时，不得同时使用两种颜色的笔

作答，否则按违纪处理，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。除“高等

数学”科目外，有计算要求的科目可以使用不带程序储存功

能和信息储存功能的计算器。考试期间，考生不得携带手机

、录放音机、电子词典和与考试有关的书籍等物品进入考场

，不得穿着国家机关统一发放的制服参加考试。 证件丢失勿

急。考生不慎丢失准考证，请于考前到报考所在区、县（市

）招考办办理临时准考证，使用临时准考证参加考试的考生

同时还须带居民身份证。 考试时间记牢。10月29日上午第一

科考试，考生须提前40分钟进入考场，以后每科考试须提

前30分钟进入考场。监考教师在考前20分钟采集考生的指纹

。指纹采集后，考生不得离开考场。在开考15分钟后，迟到

考生不得进入考场；开考30分钟后，考生方可交卷离开考场

。 “电子眼”登场。为保证考试工作的公平、公正，严肃考

风考纪，本次自学考试中采用电子监控系统进行辅助管理，

对考场内考试情况实施实时、同步监控和录像。同时，市、

区监察员将继续持“手机探测狗”对考场内手机信号进行严

格监测，一旦发现考生有违规行为，即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



。 考试期间，市招考办专门设立考风考纪监督举报电话

：22700621，考生还可通过市招考办在沈阳招生考试网上设

立的“招考工作投诉信箱”（mailto:zkts@syzsks.com）或“招

考工作监督投诉”专栏，对本次考试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

监督投诉。 全面服务考生。为便于广大考生提前了解考点学

校地址和行程路线，熟悉考点学校环境，市招考办专门在沈

阳招生考试网（www.syzsks.com）上开通“2005年10月高等教

育自学考试沈阳市考点考场信息查询”专栏，为您提供本次

考试科目、时间和地点的免费查询服务，同时考生还可以到

助学单位或报名地点领取考试考点考场通知条。请广大考生

特别注意考点学校的地址变化，市第126中学南校区考点，其

地址为和平区文兴路3号，即原市第91中学，联系电话

为31605324。 本次考试将继续开展“考生满意的考点学校”

评选活动，届时考生可对考点学校的内部环境、考场设施、

考试的组织实施、考风考纪及监考教师和工作人员的服务态

度和服务质量等方面情况进行评价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